
信義鄉第一示範公墓公園化暨納骨堂塔位 

 

自願放棄證明申請書 

 

  茲亡者    之骨骸，現存放於            公墓公

園化暨納骨堂塔位   區第  棟  排  號 

 

家屬：      君與   者為      關係 

住址： 

欲將骨骸遷往：  

 

本所准予遷出，事後如有發生法律或家屬糾紛與本所

無關 

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112  年 00  月  00  日 

承辦人：     課長：   鄉長： 



信義鄉第一示範公墓公園化暨納骨堂塔位 

自願放棄證明書 

茲亡者        之骨灰，現存放於信義鄉第一示範公

墓公園化暨納骨堂塔位   區第  棟   排  號 

家        屬：      君與往者為  父子關係 

住        址： 

擬遷出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

欲將骨骸遷往：  

本所准予遷出，事後如有發生（法律）或家屬糾紛與

本所無關。 

此致 

    信義鄉公所 

    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蓋章 

     住      址：  

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聯絡電話： 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 



信義鄉第一示範公墓公園化暨納骨堂塔位

遷出切結書 

 

  茲亡者     之骨骸，現存放於信義鄉第一示範公墓

公園化暨納骨堂塔位     區第  棟  排  號 

 

  擬於 000 年 00 月 00 日徵得家屬同意遷出，事後若

因家族發生糾紛或衍生法律責任，由立切結書人負責

與本所無關。 

 

 

此致 

    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蓋章 

    住      址： 

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聯絡電話： 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